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专用工具车辆实行

协议供货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区直各单位，各市、县（区）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全区专用工具车辆协议供货采购，我厅对专用工具车辆协议供货商（以下统称供应商）进行了重新招标，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一、限额范围

单项采购预算总额在200万元以内（含200万元）的专用工具车辆可采用协议供货方式采购。

2、 采购程序  

（一）采购审批。自治区本级各采购单位在“2019-2021宁夏专用工具车辆协议供货品牌型号具体参数”中选择所需车型，并在“宁夏政府采购公共服务平台”填报采购计划，上传车辆选型情况说明（见附件3）及车辆价格确认表（见附件4），经核准后由自治区采购中心组织协议供货。各市县区采购单位拟采用协议供货方式采购专用工具车辆的，报送上述纸质材料经各级财政部门审核后，由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协议供货。 

（二）审核确认。自治区采购中心经核对采购计划单、车辆选型情况说明（见附件3）及车辆价格确认表（见附件4），无误后，发放成交通知书。采购人（使用人）与供应商签订《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事业单位专用工具车辆协议供货合同》（见附件2）。合同一式六份，自治区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处、财政厅国库支付中心、自治区采购中心、采购人、使用人、供应商各执一份。

（三）供货验收。供应商、采购人（使用人）分别按《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事业单位专用工具车辆协议供货合同》供货、验收，填写验收报告（见附件5），并向自治区采购中心备案。 

（四）支付货款。采购人验收后，持成交通知书、供货合同、验收报告等有效凭证办理付款手续。

三、组织管理 

（一）采购人采购车辆须经各级财政部门批准，由自治区采购中心组织实施。

（二）自治区采购中心应建立车辆采购记录清单，掌握车辆采购动态。

（三） 自治区采购中心将采购计划单、车辆选型情况说明、车辆价格确认表、成交通知书、供货合同、验收报告、车辆合格证等相关资料存档。

（四）在协议供货有效期内，供应商承诺的协议供货价格只能下调，不能上调；若价格变动，在不降低配置的前提下，供应商填写《供应商车辆价格调整申请表》（见附件6）报自治区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处审核、备案。

（五）在协议供货有效期内，供应商可以对入围车型升级换代。车型的配置、优惠率不得低于原投标车型，价格原则上不得高于原投标价格。供应商于第二季度和第四季度前五个工作日填写《供应商车辆增补申请表》（见附件7）报自治区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处审核、备案。因国家政策调整，车辆变更将做统一调整。

（六）自治区采购中心发放成交通知书后，采购人不得再另外收取押金、保证金等。

（七）采购人应按照采购计划单执行，不得私自提高车辆配置。

（八）自治区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处对供应商合同履约、价格调整、入围车型升级换代加强监督管理，保证协议供货规范运行。

四、违规处理

（一）供应商签订合同后无故不提供车辆，私自对车辆加价、变相以装修或其他形式加价的，经核实暂停协议供货资格。

（二）自治区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处和自治区采购中心对供应商所报专用工具车辆车型、合同履约情况进行随机检查，经核实有弄虚作假、价格高于市场平均价、提供车辆配置与采购人上报配置不符、未能在约定时间内按约定成交价格交付车辆或未能提供与其承诺相符的服务等，将取消协议供货资格。情节严重的，将按照《政府采购法》等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五、其他注意事项

（一）《2019-2021宁夏公务专用工具车辆供应商名单》（详见附件1）；《2019-2021宁夏公务专用工具车辆协议供货品牌型号具体参数》（详见宁夏政府采购公共服务平台文件下载专栏）。

（二）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公务专用工具车辆协议供货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宁财（采）发〔2017〕602号）同时废止。 

附件：1.2019-2021宁夏专用工具车辆协议供货供应商名单

2. 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事业单位专用工具车

辆协议供货合同

3.车辆选型情况说明

4.车辆价格确认表

5.政府采购车辆验收报告

6.供应商车辆价格调整申请表

7.供应商车辆增补申请表

                         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

                           2019年1月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